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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全民退休保障」，己經成為城中熱話，我們從社區宣傳，經歷十多年，

現在己經成為立法會議題，政府如果再說，社會冇共識﹖一係政府就係

傻瓜政府，一係就是完全不負責任的政府。 

市民的共識就是，現時的《社會保障制度》怨聲載道，原因就是當年只

係向陳生借了隻佐洱，冇同佢借埋隻右耳所以政府就養成『徧聽』，漠

視市民意見。 

      

回歸前我們己促請政府設立全民退保休保計劃，請梁振英政府，數一數手

指，再數埋腳趾，基層市民等了幾多個年頭，我們只是要求政府立即展開『全

民養老金』籌備工作。 

 現時香港的『社會保障制度』，根本只是樣板工程 

1. 強積金。（門楣剃刀，出又刮入又刮，簡直係謀人寺）。 

2. 儲蓄 （香港自工業北移之後，很遺憾特區政府根本沒有做好他的本

份，《保護香港市民》就算有儲蓄都用鬼晒啦） 

3. 綜援（制造社會矛盾） 

 

十個市民九個彈的『社會保障制度』正如香港的渡海小輪，係唔係規定

要有救生設備呀﹖，仲要證明係用得，但係我地嘅『社會保障制度』，

正如是一個燒斷了鵭絲線的燈泡，任你點洗刷光亮﹐再改過一個花巧名

稱『自由行』仍舊是一件癈物。 

各位高官，唔審查就會浪資源﹖制度和資源係要取得平衡及認同，請各

位高官唔好再制造社會矛盾，同埋侮辱港人的的道德水平!!!! 

 

香港市民唔希望，香港的『社會福利政策』好似祖國閉關鎖國年代，『只

許看不准賣』，的『社會福利窗厨』。 

 

 『 特惠生果金』，又證明梁振英政府根本就是吹牛，我們要求的是設立全

民養老金制度。 

要設立一個制度，一定有先行者，後來的得益者，﹝將來的得益者，一定是

現時強烈的反對者。梁振英就算連任十屆特首，到時最痛恨梁振英政府的就

是現時強烈的反對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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